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桂环办函〔2018〕185 号

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
加强汛期环境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：

当前，我区已进入 2018 年汛期，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加

大。针对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多起突发环境事件的势态，生态

环境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切实加强 2018 年汛期环境安全防范工作

的通知》（环办应急函〔2018〕248 号），要求各地强化汛期环境安

全防范，有效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，切实保障汛期环境安全。

4 月 21 日，桂林市秀峰区桃花江发生龙舟翻船事故，造成重大人

员伤亡，自治区主要领导同志作出批示，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全区安

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部署，深刻吸取桂林市秀峰区桃花江龙

舟翻船教训，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；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

先后印发《关于做好 2018 年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桂安委

办〔2018〕38 号）、《关于切实加强“五一”节和汛期安全防范工

作的通知》（桂安委办〔2018〕39 号），就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

做出部署和要求。现将相关文件转发你们，请你们认真贯彻落实，

并结合部门职责做好以下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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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各市环境保护局要高度重视，

迅速向辖区各县级环境保护局和重点企业转发生态环境部和自治

区安委办相关文件、传达文件精神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严防事

故发生，确保安全渡汛。

二、突出抓好重点风险源防控。积极组织开展区域、流域内

涉水企业环境风险源全面排查，突出抓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、

人口集中区等重点流域区域的环境风险防控工作，加大对涉危险

化学品、危险废物、油气管线、尾矿库、核与辐射等重点行业企

业监督检查力度，排查相关企业在汛期是否存在违法排污行为并

依法处理，督促相关企业做好汛期环境风险防范工作；督促当地

政府、有关部门做好江河湖库海沿岸附近各类垃圾、废物收集处

置工作，防范垃圾和废物被雨水冲刷进入重要水体造成突发环境

事件；加强辖区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情报收集，依法严厉打击

涉危险废物违法犯罪活动。

三、强化水质预警监测。加强辖区水环境质量监测，及时掌

握水质变化情况，收集监测预警信息。充分发挥水质自动监测站

预警作用，如发现异常数据要及时作出反应。

四、加强应急值守并及时处置。各市环境保护局及辖区县级

环境保护局要严格执行应急值守和专人值班制度，按照突发环境

事件信息报告办法，及时报送相关事件信息，并做好应急准备，

防范和及时处置突发环境事件。

五、加强汛期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。汛期受台风和强降雨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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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利天气影响，尾矿库环境风险极易加大。各市要督促在册在用

尾矿库企业建立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组织实施并建立工

作档案，储备环境应急物资，开展培训和应急演练，落实各项环

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准备。百色、来

宾等市要督促未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和专项环境应急预案的在册在

用尾矿库企业（百色 2 座、来宾 1 座）尽快完成编制工作并备案。

附件：1.关于切实加强 2018 年汛期环境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

2.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

2018 年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3.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

强“五一”节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2018 年 5 月 24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
